
附件5
机车制式电台设置使用申请表及执照填写指南

1.设台单位：设置使用机车制式电台的铁路企业名称。如中国铁路xx局集团有限公司等。
2.台址：统一填写为“所属铁路机车（含动车组列车、自轮运转特种设备等）”。
3.电台名称：如900M GSM-R电台（电台设备型号）等。
4.电台设备型号：设置使用的铁路机车制式电台具体型号。
5.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：经过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型号核准后取得的唯一代码。
6.发射（频点/频率范围）：使用铁路专用频率的发射频率中心频率或频率范围，单位以MHz表示。
7.接收（频点/频率范围）：使用铁路专用频率的接收频率中心频率或频率范围，单位以MHz表示。
8.发射功率：填写发射机正常工作时的平均功率（不含天线增益），单位为dBm。
9.信道带宽：每信道带宽值。单位以kHz或MHz表示。
10.技术制式：电台所使用无线通信标准制式，如GSM-R、LTE-R等。
11.电台生产厂家：机车制式电台生产制造企业名称。
12.业务用途：指该电台装配在铁路机车的何种车载设备上。如用于铁路机车综合无线通信设备（CIR）、列控车载设备（ATP）、列控动态监测设备（DMS）、列车安全预警系统车载设备（LBJ）等。
13.执照编号：机车制式电台执照编号为：TXDT####***XXX。其中，“TX”代表铁路许可标识；“DT”代表许可类别标识“电台”；“####”代表初次许可的年份，由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；“***”代表申请企业序号，由3位阿拉伯数字组成；“XXX”代表申请单位的执照序号，由3位阿拉伯数字组成，按发证先后顺序编排。
14.特别规定事项：主要包括设台单位、设备型号、型号核准代码、技术制式、电台生产厂家、业务用途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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